
- 1 -

关于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的通知

区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、各街道镇、各有关企业：

根据 12 月 2 日本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（以下

简称三年行动）推进视频会议精神和市安委会办公室工作部署要

求，为持续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，推进下阶段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抓紧编制三年行动任务书

各相关部门、各街道镇要对照三年行动方案，逐项分解确定

整治任务，编制任务书；各牵头部门要负责做好该牵头领域专项

整治的分类汇总、审核和任务落实，按格式要求填写任务书（见

附件 1）。任务书应包括两张清单所列项目和实施方案中明确要

开展的工作项目。各单位于 12 月 16 日前，将任务书报区安委会

办公室。各街道镇、各工业园区要督促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编制

任务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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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扎实开展阶段性评估

按照“先条后块、先任务后专项、再总体”要求，开展阶段

性评估。任务评估由区有关部门组织，按任务书对当年度的工作

逐条分析进展情况，对下年度的工作明确工作计划；专项评估由

各牵头部门组织落实；总体评估由各街道对辖区三年行动情况进

行总结评估。各相关部门、各街道镇要于 12 月 23 日前将评估报

告报区安委会办公室。区安委会办公室将形成总体情况报告报区

三年行动领导小组（区安委会）。

三、准确填报“一进展两清单”

（一）明确统计对象。各相关部门、各街道镇要对照三年行

动方案，认真梳理需要统计填报的数据对象，做到“应报尽报”。

（二）厘清数据来源。各相关部门、各街道镇每月 3 号前将

数据报区安委会办公室，并告知填报数据来源。

（三）分级分类报送。一个部门涉及多个专项的要分专项进

行填报。有隐患排查、执法处罚等管理信息系统的，应尽量按照

信息系统内的数据填报本行业领域进展情况。

（四）做好专项数据归并。按照市安委会办公室“一进展两

清单”最新填报系统要求，重新编制了“一进展两清单”表格。

各相关部门、各街道镇按照（附件 2、3、4）要求进行信息报送。

四、修订完善各专项方案

（一）各单位要立足现有方案的推进，科学调整现有任务指

标，把经验做法及时转化成制度措施，纳入方案。

（二）针对近期国内外发生突出事故或生产安全事故连续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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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的行业领域，修订完善专项整治方案，强化整治措施。

（三）对风险管控到位、隐患相对较少的行业领域，经牵头

部门提出，报区安委会研究决定后，可结束该项专项整治，转入

常态化管理。

（四）各单位在报送下年度工作计划时，同步报送本单位修

订后的三年行动实施方案，各企业参照执行。

五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

（一）要保持执法处罚的高压态势。加强约谈警示，积极邀

请第三方参与督导检查，提升突出问题和重大隐患的发现能力。

（二）要发挥考核考评的指挥棒作用。将三年行动作为考核

巡查的重点，发现上级明确的三年行动各项规定动作没有完成

的，执法处罚、约谈警示、督导检查等数量排名垫底的，要从严

扣分。目前，市安委会办公室每月对“一进展两清单”报送情况

进行通报，如被市安委会办公室通报指出三年行动推进过程中存

在问题且整改不及时、不到位的，不得评为优秀。

（三）各相关单位要全面深入开展排查和认定重大隐患，扎

实筹划部署下一年度挂牌督办工作。

附件：1.普陀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任务书（样式）

2.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发现的突出问题和重

大隐患清单

3.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制度措施清单

4.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进展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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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普陀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任务书（样式）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涉及专项 序号 具体任务
时间节点

（按旬/月）
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备注

危险化学品安全

整治

1 2020 年 5 月

2 2021 年 6 月

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 2022 年上旬


